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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达金属资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全资子公司

融资租赁业务提供担保暨接受关联方无偿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盛达金属资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审批的为合并报

表范围内子公司（以下简称“子公司” ）提供担保、子公司之间互相提供担保、子公司

为公司提供担保额度合计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100%，公司及子公司未

对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被担保对象提供担保， 亦未对合并报表范围外单位提供担

保。

一、交易及担保进展情况

为满足生产经营的流动资金需求，公司全资子公司赤峰金都矿业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金都矿业” ）拟与中电投融和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融和租赁” ）开展

融资租赁业务， 金都矿业用自有的部分生产设备以售后回租方式向融和租赁融资人

民币20,000万元，融资租赁期限60个月，金都矿业向融和租赁提供租赁物抵押、采矿

权抵押、收益权质押担保，公司、公司董事长赵庆先生及其配偶李元春女士为金都矿

业上述融资租赁业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公司以持有的金都矿业100%股权提供

质押担保。近日，金都矿业与融和租赁签署了《融资租赁合同（售后回租）》、《抵押合

同》、《质押合同》，公司与融和租赁签署了《保证合同》、《股权质押合同》，公司董事

长赵庆先生及其配偶李元春女士与融和租赁签署了《保证合同》。 公司董事长赵庆先

生及其配偶李元春女士为金都矿业上述拟开展的融资租赁业务提供的担保为无偿担

保，不向公司及子公司收取任何担保费用，也不需要公司及子公司提供反担保。

本次金都矿业开展的融资租赁业务、 公司为金都矿业融资租赁业务提供担保的

额度在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2022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2023年度

融资、担保额度范围内，金都矿业接受关联方无偿担保的额度在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

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的2023年度接受关联方无偿担保额度范围内， 具体内容详见

公司于2023年4月29日披露的 《关于2023年度融资额度预计的公告》、《关于公司及

子公司2023年度担保额度预计的公告》、《关于2023年度接受关联方无偿担保额度预

计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23、2023-024、2023-025）。

公司与融和租赁无关联关系， 本次金都矿业拟开展的融资租赁业务不构成关联

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中电投融和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0000885148225

注册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正定路530号A5库区集中辅助区三层

318室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资）

法定代表人：姚敏

注册资本：150712万美元

成立日期：2014年3月13日

经营范围：融资租赁业务；租赁业务；向国内外购买租赁财产；租赁财产的残值处

理及维修；租赁交易咨询和担保；从事与主营业务有关的商业保理业务。【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美元） 持股比例

电投融和新能源发展有限公司 97,963.00 65.00%

上海电力能源发展（香港）有限公司 52,749.00 35.00%

合计 150,712.00 100.00%

融和租赁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主要财务指标（经审计）：截至2022年12月31日，融和租赁资产总额831.69亿元，

净资产131.46亿元。 2022年度，融和租赁实现营业收入48.45亿元，净利润13.93亿元。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金都矿业本次用自有的部分生产设备以售后回租方式向融和租赁融资人民币

20,000万元， 融和租赁购买上述生产设备后将以融资租赁方式出租给金都矿业继续

使用。 本次交易标的为金都矿业拥有的部分生产设备，资产类别为固定资产，资产所

在地位于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克什克腾旗经棚镇庆华村十地。 该部分资产不存在抵

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不存在涉及该资产的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亦不

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根据威海英华资产评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出具的英华

评报字[2023]第150号《资产评估报告》，本次融资租赁业务涉及的生产设备账面净

值为32,705.09万元，评估值为36,143.82万元。

四、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

（一）《融资租赁合同（售后回租）》及其附件的主要内容

1、出租人：中电投融和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2、承租人：赤峰金都矿业有限公司

3、租赁物：金都矿业拥有的部分生产设备

4、租赁本金：人民币20,000万元

5、租赁期限：60个月

6、留购价款（价税合计）：人民币1万元

7、担保：金都矿业向出租人提供租赁物抵押、采矿权抵押、收益权质押担保，公

司、公司董事长赵庆先生及其配偶李元春女士向出租人提供无限连带责任担保，公司

以持有的金都矿业100%股权向出租人提供质押担保。

8、合同期满后租赁物的处理：租赁期限届满，如承租人在本合同项下没有违约情

形，且承租人已完全履行合同中的全部义务后，则承租人可以支付留购价款（名义货

价）的方式取得租赁物所有权。

（二）《抵押合同》的主要内容

1、抵押权人：中电投融和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2、抵押人：赤峰金都矿业有限公司

3、主合同本金金额：人民币20,000万元

4、抵押标的：金都矿业拥有的部分生产设备、金都矿业拥有的十地银铅锌矿采矿

权（采矿许可证号：C1500002015083210139375，价值40,000.00万元）

5、担保范围：主合同债权（包括但不限于主合同租金、逾期罚息、手续费、留购价

款、违约金、损失赔偿金等款项）和实现主合同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

裁费、保全费、保全担保费、律师费、审计费、评估费、鉴定费、公证费、执行费、差旅费、

税费等）。

6、抵押期限：主债权期限加上主债权诉讼时效期间的期限之和。

（三）《质押合同》的主要内容

1、质权人：中电投融和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2、出质人：赤峰金都矿业有限公司

3、质押标的：金都矿业十地银铅锌矿年采选30万吨铅锌矿石建设项目的收益权

4、担保范围：主合同债权（包括但不限于主合同租金、逾期罚息、手续费、留购价

款、违约金、损失赔偿金等款项）和实现主合同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

裁费、保全费、保全担保费、律师费、审计费、评估费、鉴定费、公证费、执行费、差旅费、

税费等）。

5、质押权期限：主债权期限加上主债权诉讼时效期间。

（四）《保证合同》的主要内容

1、债权人：中电投融和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2、保证人：盛达金属资源股份有限公司、赵庆、李元春

3、保证方式：不可撤销的无限连带责任保证

4、保证范围：主合同债权（包括但不限于主合同租金、逾期罚息、手续费、留购价

款、违约金、损失赔偿金等款项）和实现主合同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

裁费、保全费、保全担保费、律师费、审计费、评估费、鉴定费、公证费、执行费、差旅费、

税费等）。

5、保证期间：主合同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三年。

公司董事长赵庆先生及其配偶李元春女士为金都矿业本次拟开展的融资租赁业

务提供的担保为无偿担保，不向公司及子公司收取任何担保费用，也不需要公司及子

公司提供反担保。

（五）《股权质押合同》的主要内容

1、质权人：中电投融和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2、出质人：盛达金属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3、主合同本金金额：人民币20,000万元

4、质押标的：公司持有的金都矿业100%股权（对应注册资本48,000.00万元）

5、担保范围：主合同债权（包括但不限于主合同租金、逾期罚息、手续费、留购价

款、违约金、损失赔偿金等款项）和实现主合同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

裁费、保全费、保全担保费、律师费、审计费、评估费、鉴定费、公证费、执行费、差旅费、

税费等）。

6、质押期间：主债权期限加上主债权诉讼时效期间的期限之和。

五、交易的其他安排

本次开展融资租赁业务所融资金主要是为满足金都矿业生产经营的流动资金需

求，本次交易不属于关联交易，不会产生同业竞争，亦不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赁及其

他事宜。

六、交易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通过本次融资租赁业务，金都矿业能够利用其拥有的部分生产设备进行融资，有

利于盘活资产，拓宽融资渠道，保证其生产经营的流动资金需求。 该项业务的开展不

会影响金都矿业对相关生产设备的正常使用， 对公司本期及未来的财务状况和经营

成果无重大影响，不会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七、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情况

2023年1月1日至本公告披露日，除接受上述关联人提供的无偿担保外，公司未与

上述关联人发生其他关联交易。

八、公司累计对外担保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本次担保提供后，公司及子公司已审批的担保额度总金额为40亿元，占公司最近

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134.37%；本次担保提供后，公司及子公司提供担保的总

余额为29.77亿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76.09%。 公司及子公司未

对合并报表范围外单位提供担保，不存在逾期担保及涉诉担保。

九、备查文件

1、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

2、公司2022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3、《融资租赁合同（售后回租）》；

4、《抵押合同》；

5、《质押合同》；

6、《保证合同》；

7、《股权质押合同》。

特此公告。

盛达金属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十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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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瑞德光电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小投资者诉讼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一审判决

●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被告

● 涉案的金额：556名投资者诉讼一审判决赔偿金额合计46,773,228.88元，

诉讼费854,786.16元。

●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根据一审判决结果，奥瑞德光电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奥瑞德” ）将按照《奥瑞德光电股份有限公司重

整计划》对投资者进行清偿，最终会计处理以审计机构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

公司将持续关注相关案件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

资风险。

近日，公司收到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哈中院” ）关于556名中小

投资者诉讼的民事判决书，现将有关事项情况公告如下：

一、诉讼案件主要情况

（一）477名中小投资者诉讼

1、诉讼各方当事人

原告：477名自然人

被告：奥瑞德

2、原告诉讼请求

（1）确认原告对被告享有债权。

（2）案件的诉讼费及其他费用由被告承担。

3、事实与理由

2020年7月17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重庆监管局《行政处罚决

定书》（［2020］2号）， 中国证监会对公司及相关责任人处以警告和罚款的行政处

罚，原告以被告应承担证券虚假陈述的责任为由，向哈中院提起诉讼，要求被告就信

息披露违法行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并确认其债权为破产债权。

4、一审判决情况

判令原告对被告奥瑞德享有破产债权 （损失赔偿金） 共计人民币25,599,

567.62元。

案件受理费由奥瑞德负担513,981.28元， 案件损失计算费用47,700.00元由奥

瑞德负担。

（二）4名中小投资者诉讼

1、诉讼各方当事人

原告：4名自然人

被告：奥瑞德、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大华” ）

2、原告诉讼请求

（1）确认原告对奥瑞德享有债权。

（2）大华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3）案件的诉讼费及其他费用由被告承担。

3、事实与理由

2020年7月17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重庆监管局《行政处罚决

定书》（［2020］2号）， 中国证监会对公司及相关责任人处以警告和罚款的行政处

罚，原告以被告应承担证券虚假陈述的责任为由，向哈中院提起诉讼，要求被告就信

息披露违法行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并确认其债权为破产债权。

4、一审判决情况

（1） 判令原告对被告奥瑞德享有破产债权 （损失赔偿金） 共计人民币699,

420.77元。

（2）若上述第一项确定的破产债权，原告在被告奥瑞德破产程序中未全额受偿

（破产债权超过200,000.00），被告大华在上述第一项确定的破产债权的5%范围内

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3）驳回原告其他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由奥瑞德负担14,364.81元，大华在奥瑞德负担案件受理费的5%范

围内承担连带责任。 案件损失计算费用400.00元由奥瑞德负担。

（三）54名中小投资者诉讼

1、诉讼各方当事人

原告：54名自然人

被告：奥瑞德、大华、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通” ）

2、原告诉讼请求

（1）确认原告对奥瑞德享有债权。

（2）大华、海通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3）案件的诉讼费及其他费用由被告承担。

3、事实与理由

2020年7月17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重庆监管局《行政处罚决

定书》（［2020］2号）， 中国证监会对公司及相关责任人处以警告和罚款的行政处

罚，原告以被告应承担证券虚假陈述的责任为由，向哈中院提起诉讼，要求被告就信

息披露违法行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并确认其债权为破产债权。

4、一审判决情况

（1）判令原告对被告奥瑞德享有破产债权（损失赔偿金）共计人民币5,876,

374.72元。

（2）若上述第一项确定的破产债权，原告在被告奥瑞德破产程序中未全额受偿

（破产债权超过200,000.00），被告大华在上述第一项确定的破产债权的5%范围内

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3）若上述第一项确定的破产债权，原告在被告奥瑞德破产程序中未全额受偿

（破产债权超过200,000.00），被告海通在上述第一项确定的破产债权的5%范围内

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原告在破产程序受偿与大华、海通赔偿的总额不得超过本判决

第一项确认的破产债权总额）；

（4）驳回原告其他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由奥瑞德负担112,942.23元，大华、海通在奥瑞德负担案件受理费

的5%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 案件损失计算费用5,400.00元由奥瑞德负担。

（四）21名中小投资者诉讼

1、诉讼各方当事人

原告：21名自然人

被告：奥瑞德、大华、海通、左洪波、褚淑霞

2、原告诉讼请求

（1）确认原告对奥瑞德享有债权。

（2）左洪波、褚淑霞、大华、海通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3）案件的诉讼费及其他费用由被告承担。

3、事实与理由

2020年7月17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重庆监管局《行政处罚决

定书》（［2020］2号）， 中国证监会对公司及相关责任人处以警告和罚款的行政处

罚，原告以被告应承担证券虚假陈述的责任为由，向哈中院提起诉讼，要求被告就信

息披露违法行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并确认其债权为破产债权。

4、一审判决情况

（1）判令原告对被告奥瑞德享有破产债权（损失赔偿金）共计人民币14,597,

865.77元。

（2）若上述第一项确定的破产债权，原告在被告奥瑞德破产程序中未全额受偿

（破产债权超过200,000.00）， 被告左洪波在上述第一项确定的破产债权范围内承

担连带赔偿责任。

（3）若上述第一项确定的破产债权，原告在被告奥瑞德破产程序中未全额受偿

（破产债权超过200,000.00），被告褚淑霞在上述第一项确定的破产债权的5%范围

内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4）若上述第一项确定的破产债权，原告在被告奥瑞德破产程序中未全额受偿

（破产债权超过200,000.00），被告大华在上述第一项确定的破产债权的5%范围内

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5）若上述第一项确定的破产债权，原告在被告奥瑞德破产程序中未全额受偿

（破产债权超过200,000.00），被告海通在上述第一项确定的破产债权的5%范围内

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原告在破产程序受偿与左洪波、褚淑霞、大华、海通赔偿的总额

不得超过本判决第一项确认的破产债权总额）。

（6）驳回原告其他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由奥瑞德负担213,497.84元，左洪波对奥瑞德负担的案件受理费承

担连带责任，大华、海通、褚淑霞在奥瑞德负担案件受理费的5%范围内承担连带责

任。 案件损失计算费用2,100.00元由奥瑞德负担。

二、本次诉讼事项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的影响

根据一审判决结果，公司将按照《奥瑞德光电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对投资

者进行清偿，最终会计处理以审计机构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 公司将持续关

注上述案件的进展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公司有关信息均以公司在上述指定媒体披露信

息为准。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奥瑞德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10月13日

证券代码：603559� � � � � � � � �证券简称：ST通脉 公告编号：2023-076

中通国脉通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累计涉及诉讼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具体案件诉讼阶段详见公告正文

●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被告

● 诉讼的涉案金额：自中通国脉通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中

通国脉” ）前次于2023年7月29日披露《公司关于累计涉及诉讼事项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3-064）至本公告日，公司累计未披露的诉讼金额（未考虑延迟支付的利

息及违约金、诉讼费等）合计人民币3,875.57万元，占公司2022年经审计净资产的

10.49%。 现集中披露相关案件的基本情况。

● 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的影响：上述诉讼尚未开庭审理或尚未结案，具体影

响金额将根据法院最终判决和执行金额确定，公司将依据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和实

际情况进行相应的会计处理。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公

司将根据上述诉讼案件进展情况，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及

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一、诉讼基本情况

自公司前次于2023年7月29日披露 《公司关于涉及诉讼事项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3-064）至本公告日，公司累计未披露涉及诉讼案件67件，合计涉案金额3,

875.57万元，占公司2022年经审计净资产的10.49%，案件的具体情况详见附表。

二、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的影响

目前，公司正积极与相关方沟通协商处理方案，保障公司的持续经营，具体影响

金额将根据法院最终判决和执行金额确定，公司将依据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和实际

情况进行相应的会计处理。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公司

将根据上述诉讼案件进展情况，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及时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上海证券报》及《中国证券报》，公司所有信息均以上述指定媒体刊登

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通国脉通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十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601778� � � � �证券简称：晶科科技 公告编号：2023-156

晶科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浙江浙晶光伏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50%合伙份额

及浙江浙晶能源发展有限公司0.01%股权收购进展暨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晶科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于2023年8月29日召开

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拟通过公开摘牌方式收购浙江浙晶光伏股权

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50%合伙份额及浙江浙晶能源发展有限公司0.01%股权的议

案》，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晶科电力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晶科电力” ）和全资孙公司芜湖

市晶晃光伏发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芜湖晶晃” ）组成联合体，通过公开摘牌方式收购

“浙江浙晶光伏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50%合伙份额及浙江浙晶能源发展有限公

司0.01%股权”（以下合称“标的产权” ）。本议案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具体内容详

见公司于2023年8月3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拟通

过公开摘牌方式收购浙江浙晶光伏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50%合伙份额及浙江浙

晶能源发展有限公司0.01%股权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3-128）。

2023年9月19日，公司收到浙交所的通知，晶科电力和芜湖晶晃联合体被确认为标的

产权的受让方，转让价格合计为人民币298,382,773.17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9

月2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以公开摘牌方式收购浙

江浙晶光伏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50%合伙份额及浙江浙晶能源发展有限公司

0.01%股权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3-146）。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交易各方已签署股权交易合同，并完成了标的产权的工商变更登

记手续，公司现已分别间接持有浙江浙晶光伏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100%合伙份

额和浙江浙晶能源发展有限公司100%股权。

特此公告。

晶科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10月14日

证券代码：603083� � � � � �证券简称：剑桥科技 公告编号：临2023-090

上海剑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3年第三季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2023年10月25日（周三）9:30-10:30

● 会议召开地点：价值在线www.ir-online.cn

● 会议召开方式：网络互动方式

● /会议问题征集：投资者可在2023年10月25日（周三）前访问网址https:

//eseb.cn/18BOo9Rg69a或使用微信扫描下方小程序码进行会前提问或发送问题

到邮箱investor@cigtech.com。上海剑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将

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 在本次业绩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

答。

一、说明会类型

公司定于2023年10月2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

《2023年第三季度报告》。 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加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3年第三

季度的经营成果和财务状况，公司计划于2023年10月25日（周三）9:30-10:30，以

网络互动方式召开2023年第三季度业绩说明会，并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对投

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3年10月25日（周三）9:30-10:30

（二）会议召开地点：价值在线www.ir-online.cn

（三）会议召开方式：网络互动方式

三、参加人员

董事长兼总经理：Gerald� G� Wong（中文名：黄钢）先生；

董事、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谢冲先生；

独立董事：姚明龙先生；

副总经理兼财务负责人：侯文超先生；

如遇特殊情况，参加人员可能有所调整。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投资者可在2023年10月25日（周三）9:30-10:30通过网址https://eseb.

cn/18BOo9Rg69a或使用微信扫描下方小程序码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并互动

交流，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 （二） 投资者可在2023年10月25日 （周三） 前访问网址https://eseb.

cn/18BOo9Rg69a或使用微信扫描下方小程序码进行会前提问或发送问题到邮箱

investor@cigtech.com。 公司将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在本次业绩说明会上对

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证券部

联系电话：021-60904272

电子邮箱：investor@cigtech.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业绩说明会召开后， 投资者可以通过价值在线www.ir-online.cn或易董

APP查看本次业绩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上海剑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10月14日

证券代码：002298� � � � �证券简称：中电兴发 编号：2023-041

安徽中电兴发与鑫龙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股东减持计划

实施完毕的公告

公司股东束龙胜先生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安徽中电兴发与鑫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持股5%以上股

东束龙胜先生基于资金规划，根据《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

等有关规定于2023年7月7日披露了《关于股东股份减持计划期限届满及后续减持

股份预披露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29）。

截止本报告披露日， 束龙胜先生通过大宗交易和集中竞价的方式合计减持其

持有公司股份3,346,66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45%，符合相关规定，上述股份减持

计划已实施完毕。 具体情况如下:

一、股东减持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价格 （元

/股）

减持数量 （股）

占其持有公司股份 比例

（%）

束龙胜

大宗交易 2023年10月10日 5.54 2,290,000 0.31

大宗交易 2023年10月11日 5.55 680,000 0.09

集中竞价 2023年10月11日 5.98 3,984 0.0005

大宗交易 2023年10月12日 5.58 372,681 0.05

合计 - - - 3,346,665 0.45

二、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 （万股）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

股数 （万股）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束龙胜

合计持有股份 4,620.67 6.24% 4,286.00 5.79%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334.67 0.45% 0 0%

有限售条件股份 4,286.00 5.79% 4,286.00 5.79%

三、其他相关说明

1、公司股东束龙胜先生未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

引第 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上市公司股东、 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

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

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上述股东减持已按照相关规定进行了预披露，本次减持进展与此前已披露

的减持计划一致，不存在违规情形。

3、上述股东减持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影响公司治理结构和持

续经营。

4、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股东束龙胜先生减持计划已全部实施完毕。

特此公告

安徽中电兴发与鑫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十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000798� � � � � �证券简称：中水渔业 公告编号：2023-073

中水集团远洋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前三季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23年1月1日至2023年9月30日

2.预计的经营业绩:

（1）2023年1月1日至2023年9月30日：同向下降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追溯调整后）

上年同期

（追溯调整前）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盈利：1,000万元–1,500万元 盈利：8,571万元 盈利：5,046万元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亏损：1,300万元–1,600万元 盈利：1,760万元 盈利：1,760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0.0273元/股–0.0410元/股 盈利：0.2559元/股 盈利：0.1506元/股

（2）2023年7月1日至2023年9月30�日：亏损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追溯调整后）

上年同期

（追溯调整前）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亏损：9,000万元–13,500万元 盈利：1,031万元 亏损：170万元

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

亏损：4,500万元–6,700万元 亏损：3,634万元 亏损：3,634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亏损：0.2460元/股–0.3690元/股 盈利：0.0323元/股 亏损：0.0046元/股

注：本报告期发生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合并日为2023年7月31日，根据企业

会计准则规定，追溯调整上年同期数据。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业绩预告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我公司预计2023年前三季度累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主要原

因为：一是上年同期北美公司出售冷库等资产确认出售净收益3,795万元；二是本

年发生集团内渔业板块重大资产重组，导致重组费用增加3,100万元以上，其中:

聘请中介机构费用增加1,000万元以上，利息支出增加2,100万元；三是公司联营

企业华农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本期亏损导致公司确认的投资损益下降。 第三季

度环比发生亏损主要原因是第二季度收到政府补贴所致， 另外因本期捕捞量下降

以致吨鱼成本居高不下导致亏损加大。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的初步估算结果， 最终财务数据以公司披露的

《2023年第三季度报告》为准。 公司指定《中国证券报》、巨潮资讯网为信息披露

媒体，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水集团远洋股份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10月13日

序号 原告 被告 事由 案号 受理法院 基本情况

涉案金额

（元）

进展情况

1 永吉县学技通信工程有限公司 中通国脉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建设工程合同纠纷 (2023)吉0422民初1041号 辽源市东辽县人民法院 原告因建设工程合同纠纷一案起诉中通国脉，案件已调解 363,923.91 调解

2 吉林省三四五六七网络有限公司 中通国脉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建设工程合同纠纷

2023吉0191民调1907号

(2023)吉0191民初3341号

长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法院 原告因建设工程合同纠纷一案起诉中通国脉，案件已调解 217,129.00 调解

3

吉林省东晟通信工程有限责任公

司

中通国脉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建设工程合同纠纷 (2023)吉2426民初1533号 安图县人民法院 原告因建设工程合同纠纷一案起诉中通国脉，案件已调解 749,520.40 调解

4 大安市中金通信工程有限公司 中通国脉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劳务合同纠纷

(2023)吉0882民初2435号

（2023）吉0882执2063号

白城大安市人民法院 原告因劳务合同纠纷一案起诉中通国脉，案件已调解 302,903.75 调解

5 惠州市桓通实业有限公司

中通国脉通信股份有限公司、惠州市恒昂科技有限公

司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

纠纷

（2023）粤1303民初4783号 惠州市惠阳区人民法院 原告因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起诉中通国脉，案件正在诉讼中 610,196.69 诉讼中

6 田慧勇 中通国脉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劳动争议纠纷 (2023)吉0104民初7095号

长春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湖西

法庭

原告因劳动争议纠纷一案起诉中通国脉，案件已调解 748,146.27 调解

7 袁博 中通国脉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劳动争议纠纷 (2023)吉0104民初7094号

长春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湖西

法庭

原告因劳动争议纠纷一案起诉中通国脉，案件已调解 597,320.09 调解

8 赵琪 中通国脉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劳动争议纠纷 吉劳(人)仲(2023)348号

吉林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

员会仲裁庭

原告因劳动争议纠纷一案起诉中通国脉，案件已调解 65,370.05 调解

9 吉林省桓峰鑫琢通信有限公司 中通国脉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建设工程合同纠纷 (2023)吉0104民初7607号 朝阳区人民法院 原告因建设工程合同纠纷一案起诉中通国脉，案件已调解 324,735.10 调解

10 广州市朗威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中通国脉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买卖合同纠纷

(2023)粤0112民初12517号

粤0112执保2049号

广州市黄浦区人民法院 原告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起诉中通国脉，案件正在诉讼中 727,015.90 诉讼中

11 李贵 中通国脉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建设工程合同纠纷 （2023�）吉0105民初6184号 二道区法院八里堡法庭 原告因建设工程合同纠纷一案起诉中通国脉，案件已调解 346,388.00 调解

12 白山市国脉通信工程有限公司

中通国脉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吉林有限公司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吉林省分公司

建设工程合同纠纷 (2023)吉0621民初1930号 抚松县人民法院 原告因建设工程合同纠纷一案起诉中通国脉，案件正在诉讼中 1,548,866.90 诉讼中

13 张勇凯

被告1：刘天宇 被告2：张庆 被告3：郭林宇 被告4：柳冬

梅，第三人：中通国脉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建设工程合同纠纷 (2023)吉0502民初2059号 东昌区法院江东法庭

原告因建设工程合同纠纷一案将中通国脉列为第三人， 案件正在诉

讼中

330,252.00 诉讼中

14 傅传波

被告1：刘天宇 被告2：张庆 被告3：郭林宇 被告4：柳冬

梅，第三人：中通国脉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建设工程合同纠纷 (2023)吉0502民初2072号 东昌区法院江东法庭

原告因建设工程合同纠纷一案将中通国脉列为第三人， 案件正在诉

讼中

502,339.00 诉讼中

15 任丘市伟阔通讯器材有限公司 中通国脉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买卖合同纠纷 (2023)吉0104民初7441号 长春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原告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起诉中通国脉，案件正在诉讼中 1,092,818.00 诉讼中

16 凤万仁 中通国脉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建设工程合同纠纷 (2023)吉0323民初1651号 伊通满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原告因建设工程合同纠纷一案起诉中通国脉，案件正在诉讼中 101,650.00 诉讼中

17

哈尔滨百信嘉隆通信科技有限公

司

中通国脉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建设工程合同纠纷 (2023)吉2403民初2723号 吉林省敦化市人民法院 原告因建设工程合同纠纷一案起诉中通国脉，案件正在诉讼中 324,093.90 诉讼中

18

永吉县学技通信工程有限公司

（东丰法院）

中通国脉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建设工程合同纠纷 (2023)吉0421民初1146号 吉林省东丰县人民法院 原告因建设工程合同纠纷一案起诉中通国脉，案件已调解 190,421.40 调解

19 李金松 中通国脉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劳动争议纠纷 吉劳(人)仲(2023)436号

吉林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

员会仲裁庭

原告因劳动争议纠纷一案起诉中通国脉，案件仲裁中。 102,277.60 劳动仲裁中

20 长春瑞驰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中通国脉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买卖合同纠纷 (2023)吉0104民初7649号 长春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原告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起诉中通国脉，案件已调解 2,213,292.00 调解

21

沈阳迈施赫博科技有限公司 白

总18943146778

中通国脉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买卖合同纠纷

(2023)辽0102民初13871号

(2023)辽0102执保4655号

沈阳和平区人民法院 原告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起诉中通国脉，案件已调解 1,224,904.50 调解

22 长春中为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中通国脉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服务合同纠纷 (2023)吉0104民初7648号 长春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原告因服务合同纠纷一案起诉中通国脉，案件已调解 3,268,543.54 调解

23 付振龙 中通国脉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劳动争议纠纷 吉劳(人)仲(2023)440号

吉林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

员会仲裁庭

原告因劳动争议纠纷一案起诉中通国脉，案件仲裁中。 91,436.72 劳动仲裁中

24 临江市成林电信工程有限公司

中通国脉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吉林有限公司

建设工程合同纠纷 (2023)吉0681民初号 吉林省临江市人民法院 原告因建设工程合同纠纷一案起诉中通国脉，案件正在诉讼中 886,505.66 诉讼中

25 郜艳丽 中通国脉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劳动争议纠纷 (2023)吉0104民初7139号 朝阳区法院湖西法庭 原告因劳动争议纠纷一案起诉中通国脉，案件正在诉讼中 104,009.88 诉讼中

26 李国伟 中通国脉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劳动争议纠纷 吉劳(人)仲(2023)453号

吉林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

员会

原告因劳动争议纠纷一案起诉中通国脉，案件仲裁中。 96,172.86 劳动仲裁中

27 白山市长隆科技有限公司

中通国脉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铁塔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省分公司

建设工程合同纠纷 (2023)吉0681民初号 吉林省临江市人民法院 原告因建设工程合同纠纷一案起诉中通国脉，案件正在诉讼中 1,478,021.55 诉讼中

28 宋喜辉 中通国脉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劳动争议纠纷 (2023)吉0104民调234号 长春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原告因劳动争议纠纷一案起诉中通国脉，案件正在诉讼中 125,738.00 诉讼中

29 史晓波 中通国脉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劳动争议纠纷 (2023)吉0104民调235号 长春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原告因劳动争议纠纷一案起诉中通国脉，案件正在诉讼中 154,288.00 诉讼中

30 李秀军 中通国脉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劳动争议纠纷 (2023)吉0104民调236号 长春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原告因劳动争议纠纷一案起诉中通国脉，案件正在诉讼中 90,763.88 诉讼中

31 李玉波 中通国脉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劳动争议纠纷 (2023)吉0602执1200号

吉林省白山市浑江区人民法

院

原告已向法院申请执行 46,652.63 执行裁定

32 耿国芳 中通国脉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劳动争议纠纷 (2023)吉0602执1202号

吉林省白山市浑江区人民法

院

原告已向法院申请执行 39,233.39 执行裁定

33 朱文海 中通国脉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劳动争议纠纷 (2023)吉0602执1204号

吉林省白山市浑江区人民法

院

原告已向法院申请执行 59,778.19 执行裁定

34 叶丹 中通国脉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劳动争议纠纷 (2023)吉0602执1206�号

吉林省白山市浑江区人民法

院

原告已向法院申请执行 22,806.11 执行裁定

35 李超 中通国脉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劳动争议纠纷 (2023)吉0602执1210号

吉林省白山市浑江区人民法

院

原告已向法院申请执行 19,853.72 执行裁定

36 杨波 中通国脉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劳动争议纠纷 (2023)吉0602执1212号

吉林省白山市浑江区人民法

院

原告已向法院申请执行 33,038.99 执行裁定

37 朱文忠 中通国脉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劳动争议纠纷 (2023)吉0602执1208号

吉林省白山市浑江区人民法

院

原告已向法院申请执行 12,333.05 执行裁定

38 王金锁 中通国脉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民间借贷纠纷 (2023)吉0104民初7868号

长春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湖西

人民法厅

原告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起诉中通国脉，案件正在诉讼中 780,000.00 诉讼中

39 吉林省衡泰科技有限公司 中通国脉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建设工程合同纠纷 (2023)吉0702民初 号 松原市宁江区人民法院 原告因建设工程合同纠纷一案起诉中通国脉，案件正在诉讼中 5,308,228.10 诉讼中

40 扶余市洪润通信工程有限公司

中通国脉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吉林有限公司

建设工程合同纠纷 (2023)吉0781民调1791号 扶余市人民法院 原告因建设工程合同纠纷一案起诉中通国脉，案件正在诉讼中 3,627,017.80 诉讼中

41 杨志承 中通国脉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劳动争议纠纷 (2023)吉0602执1201�号

吉林省白山市浑江区人民法

院

原告已向法院申请执行 36,597.11 执行裁定

42 石运兴 中通国脉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劳动争议纠纷 (2023)吉0602执1203号

吉林省白山市浑江区人民法

院

原告已向法院申请执行 33,360.02 执行裁定

43 姜知建 中通国脉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劳动争议纠纷 (2023)吉0602执1205号

吉林省白山市浑江区人民法

院

原告已向法院申请执行 53,693.45 执行裁定

44 耿芳军 中通国脉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劳动争议纠纷 (2023)吉0602执1207号

吉林省白山市浑江区人民法

院

原告已向法院申请执行 37,897.20 执行裁定

45 张雷 中通国脉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劳动争议纠纷 (2023)吉0602执1209�号

吉林省白山市浑江区人民法

院

原告已向法院申请执行 32,909.63 执行裁定

46 王永明 中通国脉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劳动争议纠纷 (2023)吉0602执1211号

吉林省白山市浑江区人民法

院

原告已向法院申请执行 23,954.33 执行裁定

47 于光明 中通国脉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劳动争议纠纷 (2023)吉0602执1213号

吉林省白山市浑江区人民法

院

原告已向法院申请执行 33,618.74 执行裁定

48 刘新磊 中通国脉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劳动争议纠纷 (2023)吉0602执1241号

吉林省白山市浑江区人民法

院

原告已向法院申请执行 80,133.68 执行裁定

49

白山市江源区梓煜设备安装工程

有限公司

中通国脉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建设工程合同纠纷 无立案号 白山市江源区人民法院 原告因建设工程合同纠纷一案起诉中通国脉，案件正在诉讼中 1,301,160.68 诉讼中

50 封秀文 中通国脉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劳动争议纠纷 (2023)吉0104民初8328号

长春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湖西

人民法厅

原告因劳动争议纠纷一案起诉中通国脉，案件正在诉讼中 60,591.65 诉讼中

51 于嘉 中通国脉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劳动争议纠纷 (2023)吉0104民初8327号

长春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湖西

人民法厅

原告因劳动争议纠纷一案起诉中通国脉，案件正在诉讼中 164,671.57 诉讼中

52 孔晓秋 中通国脉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劳动争议纠纷 (2023)吉0104民初8326号

长春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湖西

人民法厅

原告因劳动争议纠纷一案起诉中通国脉，案件正在诉讼中 166,981.32 诉讼中

53 曾凡文 中通国脉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建设工程合同纠纷 (2023)吉0104民初8399号 长春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原告因建设工程合同纠纷一案起诉中通国脉，案件正在诉讼中 364,352.55 诉讼中

54 郝胜 中通国脉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劳动争议纠纷 吉劳(人)仲(2023)472号

吉林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

员会

原告因劳动争议纠纷一案起诉中通国脉，案件正在诉讼中 55,739.00 诉讼中

55 沈德春 中通国脉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劳动争议纠纷 吉劳(人)仲(2023)471号

吉林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

员会

原告因劳动争议纠纷一案起诉中通国脉，案件正在诉讼中 73,657.00 诉讼中

56 沈阳三才通通信科技有限公司 中通国脉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买卖合同争议纠纷 （2023）辽0102民初7044号 沈阳市和平区人民法院 原告因买卖合同争议纠纷一案起诉中通国脉，案件正在诉讼中 224,648.37 诉讼中

57 吉林省勃建科技服务有限公司 中通国脉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买卖合同争议纠纷

(2023)吉0105财保11号

[2023]长仲字策

0613号

长春仲裁委员会 原告因买卖合同争议纠纷一案起诉中通国脉，案件正在诉讼中 887,625.14 诉讼中

58 白山市浑江区亿源网络服务部

中通国脉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吉林有限公司

建设工程合同纠纷 （2023）吉0621民初2240号 抚松县人民法院 原告因建设工程合同纠纷一案起诉中通国脉，案件正在诉讼中 829,466.02 诉讼中

59 王海臣 中通国脉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建设工程合同纠纷 （2023)吉0802民诉前调343号 白城市洮北区人民法院 原告因建设工程合同纠纷一案起诉中通国脉，案件已调解 924,678.71 调解

60 长沙市妍恩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中通国脉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建设工程合同纠纷 （2023）湘0104民诉前调27988号 长沙市岳麓区人民法院 原告因建设工程合同纠纷一案起诉中通国脉，案件正在诉讼中 1,173,955.71 诉讼中

61 尹翠爽 中通国脉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劳动争议纠纷 吉劳(人)仲(2023)500号

吉林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

员会

原告因劳动争议纠纷一案起诉中通国脉，案件正在诉讼中 50,352.50 诉讼中

62 王文博 中通国脉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劳动争议纠纷 (2023)吉0104民初号

长春市朝阳区朝阳区人民法

院湖西人民法厅

原告因劳动争议纠纷一案起诉中通国脉，案件正在诉讼中 22,163.75 诉讼中

63

吉林省东晟通信工程有限责任公

司

中通国脉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建设工程合同纠纷 (2023)吉2401诉前调8267号 吉林省延吉市人民法院 原告因建设工程合同纠纷一案起诉中通国脉，案件正在诉讼中 1,658,286.00 诉讼中

64 吴瑞云 中通国脉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劳动争议纠纷 吉劳(人)仲(2023)502号

吉林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

员会

原告因劳动争议纠纷一案起诉中通国脉，案件正在诉讼中 77,753.93 诉讼中

65 夏春明 中通国脉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劳动争议纠纷 吉劳(人)仲(2023)504号

吉林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

员会

原告因劳动争议纠纷一案起诉中通国脉，案件正在诉讼中 36,975.29 诉讼中

66 张杰 中通国脉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劳动争议纠纷 吉劳(人)仲(2023)�505号

吉林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

员会

原告因劳动争议纠纷一案起诉中通国脉，案件正在诉讼中 116,608.50 诉讼中

67 云南翔信通信服务有限公司 中通国脉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建设工程合同纠纷 （2023）湘1025民初1093号 湖南省临武县人民法院 原告因建设工程合同纠纷一案起诉中通国脉，案件正在诉讼中 1,305,891.44 诉讼中

公司诉讼基本情况

附表：


